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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缺工職業訓練試辦計畫」常見問答 

壹、缺工工作參訓獎勵 

編號 問題 說明內容 

1 

學員要如何報名

課程? 且如何知

道要報名的訓練

班可請領參訓獎

勵? 

可 到 台 灣 就 業 通 職 前 訓 練 網 的 「 課 程 查 詢 」 專 區

(https://its.taiwanjobs.gov.tw/Course/)，報名各項職前訓練課

程，點選欲報名的課程後，可於「是否適用缺工工作參訓獎勵」欄位，

查看該班可否請領參訓獎勵。 

2 

參訓獎勵的補助

額度多少?條件

與限制為何? 

參加缺工工作相關的職前訓練班，學員結訓後，分署依下列基準發給

參訓獎勵金，以一次為限： 

(一) 每人新臺幣 5,000 元。 

(二) 訓練地點屬特定地區者，每人加發新臺幣 3,000 元。 

3 

學 員要怎麼申

請，申請流程為

何? 

學員無需申請，訓練單位會於班級結訓後，彙收結訓學員個人金融帳

戶文件影本，函送分署審查後，由分署直接撥入結訓學員個人金融帳

戶，或通知結訓學員以指定方式領取。 

4 

如果領有職業訓

練生活津貼、青

年參訓獎勵金或

其他部會補助，

還能請領參訓獎

勵嗎? 

可以，缺工工作參訓獎勵是為了培訓具備缺工工作所需相關技能的人

力，提高勞工參訓且完整學習缺工工作所需技能的意願，補助目的與

其他津貼有別。 

5. 

如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表示該

缺工工作無訓練

需求，可否適用

先僱後訓或參訓

獎勵措施? 

一、不可以適用先僱後訓，依本計畫第 12 點第 3 項及第 5 項規定，

先僱後訓之訓練課程及訓練期間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

確認之課程內容及時數辦理，故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表示無

訓練需求，即無先僱後訓措施之適用。 

二、另外，勞動部依產業需求經常性開辦多元化訓練課程，如經與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確認缺工工作，則可依本計畫第 3 點第

1 項規定，按專案缺工就業獎勵試辦實施要點第 2 點附表所定之

缺工作及特定地區，適用本計畫參訓獎勵措施，以鼓勵失業者經

參加缺工工作相關職類之訓練後，成為產業所需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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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請問分署計畫窗

口? 

分署 窗口電話 (＃分機) 

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02)8995-6399 #1204 

桃竹苗分署 (03)485-5368 #1368 

中彰投分署 (04)2359-2181 #1512 

雲嘉南分署 (06)698-5945 #1418 

高屏澎東分署 (07)821-0171 #1217 

 

貳、缺工工作先僱後訓 

編號 問題 說明內容 

1 
學員要如何報名

課程? 

學員可經由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參訓，或自行至台灣就業通職前

訓練網申請加入網站會員報名參訓。課程查詢報名位置為「台灣就業

通職前訓練網」➔「特定缺工產業先僱後訓專區」➔「學員報名」。 

2 學員參訓資格? 

學員需為年滿十五歲以上未參加就業保險、勞工保險或勞工職業災害

保險，且未具自營作業者、公司或行(商)號負責人身分的失業者，但

有下列情形者，不符合參加資格： 

(一)日間部在學學生。 

(二)曾經參加本措施且中途自行離訓達二次。 

(三)參訓前於同一用人單位離職未滿一年。 

(四)同一期間已參加青年就業旗艦計畫。 

(五)同一期間領有政府機關所定其他補助或津貼。 

(六)參加本部自行辦理、委託辦理及補助之職前訓練，結訓後一百八

十日內。 

3 
用人單位申請資

格? 

用人單位應為就業保險投保單位之民營事業單位、民間團體或公私立

高中(職)或大專校院。 

4 
用人單位如何提

出申請？ 

至「台灣就業通職前訓練網」➔「特定缺工產業先僱後訓專區」➔「用

人單位申請」專區登入提出申請(操作手冊放置於專區供用人單位下

載)，或向主要辦訓所在地的分署提出訓練計畫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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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用人單位申請人

數上限？ 

本計畫訓練員額不得超過用人單位最近一期勞工保險、就業保險或勞

工職業災害保險人數 25%，但用人單位員工人數在 4 人（含 4 人）

以下者，以員工人數 4 人計算。 

6 

用人單位申請時

應 檢附哪些文

件？ 

(一)申請表件檢核表。 

(二)申請表。 

(三)合法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四)勞工保險、就業保險或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投保月底生效人數或其

他足資證明加保之文件。 

(五)職場導師資格證明文件。 

7 

用人單位錄取學

員後，學員是否

具員工身份？ 

本計畫為先僱後訓的訓練模式，學員於開訓當日即應由用人單位正式

僱用，並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為學員投保投保勞工保險、就業保險或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8 
先僱後訓的訓練

期間最長多久? 

訓練期間以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與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確

認之訓練時數為限，最長 3 個月。 

9 

先僱後訓的訓練

課程可以由用人

單 位自行規劃

嗎? 

訓練課程依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與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確

認之訓練課程辦理為原則，已會商之課程內容詳見本計畫附件一。 

10 

先僱後訓的補助

額度多少?訓練

期間未滿 1 個月

如何計算補助額

度? 

用人單位於辦理工作崗位訓練期間，由分署補助用人單位工作崗位訓

練費，額度按參加訓練學員人數計算如下： 

(一)補助用人單位每人每月發給以新臺幣 12,000 元為上限。 

(二)訓練地點屬特定地區，補助用人單位每人每月發給以新臺幣

15,000 元為上限。 

(三)每月以 30 日計算；未滿 30 日者，依學員實際受僱日數占每月

30 日的比率計算。 

(四)學員未到訓日數每月超過 4日者，依學員實際未出勤日數逾 4日

占每月 30 日的比率計算，扣減工作崗位訓練費。 

本措施的補助額度，每一用人單位於同一年度內，申請額度以新臺幣

100 萬元為限。 

11 
訓練單位如何辦

理核銷請款？ 

用人單位於計畫結訓後，將下列資料函送分署審查，經審查通過者，

由分署將款項撥付予用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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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核銷公文。 

(二)核銷表件檢核表。 

(三)請款領據及匯款帳戶資料。 

(四)支出明細表。 

(五)學員最近一期之勞工保險、就業保險或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其他

足資證明投保等文件。 

(六)學員出勤紀錄。 

(七)訓練成果報告。 

12 
請問分署計畫窗

口? 

分署 窗口電話 (＃分機) 

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02)8995-6399 #1204 

桃竹苗分署 (03)485-5368 #1368 

中彰投分署 (04)2359-2181 #1512 

雲嘉南分署 (06)698-5945 #1418 

高屏澎東分署 (07)821-0171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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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本計畫流程圖 

《用人單位》 

 

《學員》 

 

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登記

專案職缺 

於職前訓練網，或向辦訓

所在地分署申請計畫 

經分署核定後，系動轉登

訓練職缺於職前訓練網 

甄試學員 

工作崗位訓練 

訓練單位檢附核銷表件 

申請補助 

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

參訓或自行至網站報名 

用人甄選錄訓 

開始受訓 

受僱於用人單位 


